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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期間營運不佳，業者可以向房東要求酌減店⾯租⾦嗎？

⽂:王瀚誼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消費‧借還錢‧契約 ‧ 2022-12-16

本⽂

⾃2020年間起，全球景氣受到疫情影響甚鉅，⼤眾不得不做出相應調整，國內各業者亦須將疫情納⼊經營⾵
險考量，其中屬每⽉必須⽀出的「店⾯租⾦」，更是無從迴避的問題[1]。

如果業者遇疫情期間營運不佳的狀況，有沒有辦法向房東要求酌減店⾯租⾦呢？本篇⽂章將以近期的法院實務
判決，來與⼤家⼀同討論，法院就此問題的看法究竟為何（法院歷審⾒解可能有所變更，本⽂最後更新⽇為
2022年6⽉17⽇，敬請讀者再⾏確認各案法院的最新⾒解）。

⼀、可以因為疫情主張「情事變更」請求酌減租⾦嗎？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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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疫情期間營運不佳，可以要求酌減店⾯租⾦嗎？
資料來源：王瀚誼 / 繪圖：Yen

當契約成⽴後，萬⼀發⽣簽約當下無法預料，也無法歸責於雙⽅當事⼈的狀況（例如嚴重天災或戰爭導致原物
料價格⾶漲），導致原先的契約變得顯然不公平，就可依⺠法第227條之2第1項[2]請求法院調整契約內容，
由法院來衡平當事⼈間的⾵險和不可預⾒的損失，這樣的規定法律上稱為「情事變更原則」[3]。

在店⾯租約簽訂後才發⽣疫情，導致營業額驟減，遭遇疫情這個不可歸責於承租⼈、出租⼈任何⼀⽅的狀況，
此時承租⼈請求依情事變更原則酌減店⾯租⾦，法院會如何操作呢？則是本⽂下述主要討論的重點。

⼆、法院不准業者酌減租⾦請求的案例

（⼀）當地房屋租⾦⾏情未有明顯昇降（旅遊業）

有法院[4]認為，不動產租賃契約的⽬的與法律效果，是由出租⼈提供租賃物獲取租⾦、承租⼈⽀付租⾦使⽤房
屋，換⾔之，承租⼈是否因利⽤房屋有所獲利，並⾮出租⼈應擔保的範圍，因此，僅有當承租⼈舉證租⾦顯⾼
於當地市場⾏情，有失公平時，法院才可能考慮依照⺠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，准許出租⼈酌減租⾦的請



求。

（⼆）營業額下降幅度未超過原有租約之⾵險範圍（娛樂業）

有法院[5]認為，依照最⾼法院裁判[6]意旨，基於承租⼈過往的營業收⼊⽽⾔，也曾經因為受同業開幕影響，
⽽出現⽐疫情期間更低的收⼊，因此，疫情期間所下滑的營業額，應還在承租⼈於原有契約中可承受的範圍，
且出租⼈也被迫減少租⾦抽成，所以法院認為不符合⺠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的要件。

（三）短期營收下降並不必然影響⻑期營收（旅館業）

有法院[7]認為，依照最⾼法院裁判[8]意旨，承租⼈的營收雖暫因疫情⽽有減少，但疫情後續發展，也可能出
現利於承租⼈所經營的旅館業的狀況（例如防疫旅館需求增加、國內旅遊⼈數上升），在疫情影響營收所涉因
素複雜的情形下，短期營收下降，應屬經營旅宿業經驗豐富的承租⼈於簽約時應備的考量項⽬，甚⾄也屬於商
業損益⾃負的範圍，所以法院認為不符合⺠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要件。

三、法院准許業者酌減租⾦請求的案例

本案是商旅業，法院[9]認為，按交通部來臺旅客居住地資料，可⾒承租⼈的客源確實被疫情波及，以致營業額
實際已衰退5成左右，⽽相較之下，出租⼈在疫情期間獲得的租⾦，尚且⾼於⾃⼰為租賃物每⽉負擔的貸款，
繼續維持原租⾦顯然有失公平。

因此，在疫情已造成承租⼈營業極⼤困難的情況下，法院認為本案符合⺠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更要件，
但也要考量到出租⼈並未因疫情獲有額外利益，⽽且也需承擔⾃⾝的經營⾵險下，認為承租⼈請求酌減租⾦5
成太多，准許酌減承租⼈1成的租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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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失，尚須考量被告是否獲有利益，經核因系爭疫情，被告除向原告收取包底租⾦外，抽成租⾦部分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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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損，亦難僅因原告短期內營收下降即認其⻑期營收確受受實質影響……況原告以系爭建物經營旅宿業，
於簽⽴系爭契約前即應仔細評估給付租⾦之經濟效益……租⾦⽀出既係原告營業成本，原告⾃應妥適評估
並承受經營⾵險，縱因市場變化超越評估範圍，亦屬商業經營損益⾃負之範疇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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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最⾼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866號⺠事判決：「該項⾵險之發⽣及變動之範圍，若⾮客觀情事之常態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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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⼊，108年每⽉平均負擔之貸款⾦額約為52萬元⼀情……⾜⾒因新冠肺炎肆虐，系爭契約原訂108年1
⽉1⽇⾄110年5⽉31⽇期間之每⽉租⾦724,500元，顯然有失公平……然新冠肺炎疫情雖造成上訴⼈營
業極⼤之困難，尚難謂該情事之變更⾵險均應轉嫁由出租⼈之被上訴⼈承擔，⼜被上訴⼈未因該情事⽽多
得利益，爰依新冠肺炎造成整體經濟影響、對於特定⾏業之不利益、被上訴⼈亦需承擔其⾃⾝經營⾵險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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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9]
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EV,109%252c%25e5%258c%2597%25e9%2587%258d%25e8%25a8%25b4%252c11%252c20211028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HV,110%252c%25e9%2587%258d%25e4%25b8%258a%252c796%252c20220531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V,105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1710%252c20161007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V,104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2413%252c20151216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DV,109%252c%25e9%2587%258d%25e8%25a8%25b4%252c603%252c20210730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V,106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1866%252c20180321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DV,109%252c%25e7%25b0%25a1%25e4%25b8%258a%252c494%252c20211117%252c1
http://www.twba.org.tw/Manage/magz/UploadFile/6840_051-057%25E8%25AB%2596%25E5%25AE%259A%25E6%259C%259F%25E7%25A7%259F%25E8%25B3%2583%25E5%25A5%2591%25E7%25B4%2584%25E7%25A7%259F%25E9%2587%2591%25E8%25AA%25BF%25E6%2595%25B4%25E5%259B%25A0%25E7%25B4%25A0-%25E9%2599%25B3%25E5%2586%25A0%25E7%2594%25AB.pdf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housing-land-neighbors/89


 疫情，Covid-19，情事變更，租⾦，租賃
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7%96%AB%E6%83%85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Covid-19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6%83%85%E4%BA%8B%E8%AE%8A%E6%9B%B4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7%A7%9F%E9%87%91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7%A7%9F%E8%B3%83');

	疫情期間營運不佳，業者可以向房東要求酌減店面租金嗎？
	一、可以因為疫情主張「情事變更」請求酌減租金嗎？（見圖1）
	二、法院不准業者酌減租金請求的案例
	（一）當地房屋租金行情未有明顯昇降（旅遊業）
	（二）營業額下降幅度未超過原有租約之風險範圍（娛樂業）
	（三）短期營收下降並不必然影響長期營收（旅館業）

	三、法院准許業者酌減租金請求的案例


